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7年1月15日          府行救字第1070014397號
訴願人：李００        住址：南投縣中寮鄉清００頂坑巷０號
代理人：毛００        地址：同上 
原處分機關：南投地政事務所

訴願人因土地鑑界事件請求：一、請依內政部88年10月6日內（88）內地字第8885518號函公告該先驅段災區之土地暫不受理地籍測量。二、請本府公告已完成：『災區一、二、三、四等控制點、圖根點檢測及補建工作及是否已完成災區之地籍圖建置。』三、系爭土地已因九二一震災地層位移，106年8月3日測量依法無據，請求依規退費，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文

一、關於請依內政部88年10月6日內（八八）內地字第8885518號函公告先驅段災區之土地暫不受理地籍測量、請本府公告已完成災區一、二、三、四等控制點、圖根點檢測及補建工作及是否已完成災區之地籍圖建置部分，訴願不受理。

二、關於請求退還測量費用部分，訴願駁回。
事實
緣訴願人所有本縣中寮鄉先驅段222地號土地於106年5月8日申請鑑界，案經南投地政事務所於106年5月8日土地複丈字第119500號收件，並於106年6月21日及106年8月3日派員至實地施測鑑界完畢，並當場核發複丈成果圖，訴願人主張按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01條規定地籍圖重測結果錯誤經更正者，其已繳之複丈費予以退還，於106年9月12日提起訴願，並據南投地政事務所檢卷答辯到府。
理由
1、 有關訴願請求事項一、請依內政部88年10月6日內（八八）內地字第八八八五五一八號函公告該先驅段災區之土地暫不受理地籍測量。二、請本府公告已完成：『災區一、二、三、四等控制點、圖根點檢測及補建工作及是否已完成災區之地籍圖建置。』，非原處分機關業務職掌，不屬於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應為不受理，本府已移請本府地政處辦理，先予敘明。
2、 按訴願法第77條第8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九二一震災災區重新實施地籍測量辦法第8條規定：「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現況測量分析結果，地層未發生移動或地層雖發生移動稚其土地界址相對位置未變形或其變動在地籍測量實施規則規定之法定誤差範圍內者，應依土地法第46條之1至第46條之3規定辦理地籍圖重測。」、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01條規定：「土地所有權人認為重測結果有錯誤，除未依土地法第46條之2之規定設立界標或到場指界外，得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異議，並申請複丈。複丈結果無誤者，依重測結果辦理土地標示變更登記；其有錯誤者，應更正有關簿冊圖卡後，辦理土地標示變更登記。前項地籍圖重測結果錯誤經更正者，其已繳之複丈費予以退還。第一項辦理異議複丈業務，得由主管機關委任所屬登記機關辦理之。」、同法第211之1條規定：「撤回複丈之申請，應於複丈前以書面向登記機關提出。但屬有需通知前條第三項關係人之案件，應於原定複丈日期三日前為之。」、同法第214條規定：「申請人申請複丈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於5年內請求退還其已繳土地複丈費：一、依第211條之1規定申請撤回。二、申請再鑑界，經查明第一次複丈確有錯誤。三、經通知補正逾期未補正而駁回。四、其他依法令應予退還。前項第1款、第3款之情形，其已支出之費用應予扣除。申請人於5年內重新申請複丈者，得予援用其得申請退還之土地複丈費。」、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21條第1項規定：「鑑界複丈，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二、申請人對於鑑界結果有異議時，得再填具土地複丈申請書敘明理由，向登記機關繳納土地複丈費申請再鑑界，原登記機關應即送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派員辦理後，將再鑑界結果送交原登記機關，通知申請人及關係人。三、申請人對於再鑑界結果仍有異議者，應向司法機關訴請處理，登記機關不得受理其第三次鑑界之申請。」分別定有明文。
3、 本件訴願理由略以：1、本府106年4月7日府地測字第1060069707號函會勘紀錄綜合意見，實地到場村民及各級民意代表一致認為該地土地受921震災地層位移導致使用現況與地籍圖不符，希望將該地區辦理地籍圖重測以釐整地籍，確保產權。2、本府106年6月23日府地測字第1060130324號函有關中寮鄉先驅段215、222地號土地，民國58年辦理林班地放領測繪之地籍圖又歷經921震災造成地層滑動情形嚴重，請地政處研議加速請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派員協助辦理重測工作。3、內政部88年10月6日台內地字第8885518號函921集集大地震災後重建工作土地測量小組第一次會議，災區曾邀集相關機關研商獲致結論略以：災區之土地複丈業務暫不受理，主張106年8月3日測量先區段222地號依法無據，依規退費等語，資為爭議。
4、 經查訴願人所有本縣中寮鄉先驅段222地號土地申請鑑界，原處分機關於106年5月8日土地複丈字第119500號收件，並於同年6月21日9時0分派員實地施測，因訴願人對現有界址有所疑義，且該筆土地位於山坡地範圍，障礙物眾多，附近界址點不易測量，原處分機關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20條規定，再訂期辦理擴大施測，訴願人不服同年6月21日複丈鑑界釘樁逾期怠為處分，提起訴願，原處分機關同年8月3日調閱921地震前後之航照圖並套繪地震前後附近建物坐落位置，完成系爭土地之鑑界施測釘樁，並當場核發複丈成果圖在案，訴願人訴願書中載明原處分機關未核發地籍測量成果圖，與事實不符。訴願人主張依據本府106年4月7日府地測字第1060069707號函會勘紀錄綜合意見、106年6月23日府地測字第1060130324號函、內政部88年10月6日台內地字第8885518號函，主張原處分機關鑑界無據，應退還規費，惟訴願人並未於複丈前以書面申請撤回複丈，本案並不符合退還其已繳土地複丈費之規定。
5、 基上論結，本件訴願為部分程序不合，本府不予受理；部分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77條第8款及第79條第1項，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吳 萬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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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周 敏 正

委員 石 尊 仁

委員 林 琦 瑜

委員 柯 俊 良

中華民國107年1月15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台中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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